
基隆市教師職業工會第一屆第六次理事會議紀錄 
 
時間：民國 101 年 7 月 4 日(星期三)14 時 

地點：教師研習中心 107 會議室 (基隆市暖暖街 350 號) 

主席：顧翠琴        記錄：戴世麒 

出席人員：顧翠琴、戴世麒、洪葦倉、陳鴻祥、朱奕勳、蔡進裕、朱源清 

請假人員：曾松嵐、黃致誠 

列席人員：監事曾彥勳 

 

一、主席報告出列席情形：目前已有五位理事出席，兩位理事因學校公務須親

自處理所以請假，一位理事在路上，另一位在隔壁的會場，待會兩位都

會到。秘書長張有恆海大研究所上課，今天請假。 

二、宣布開會：出席人員已過半，開始開會。 

三、確認議程：無異議認可。 

四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並報告執行情形：通過 

 第一屆第五次理事會 1010411 會議紀錄（如附件一，頁 3、4、5、） 

 第一屆第五次理事會議執行情形（如附件二，頁 6） 

五、第一屆第七、八次常務理事會會議紀錄：通過 

（如附件三、四，頁 7、8、9、10、11） 

六、工作報告：會務工作報告（如附件五，頁 12-14） 

七、提案討論 

 

編號 1 

案由：審查本會四至六月經費收支餘絀表及資產負債表。 

說明：如附件。（如附件六，頁 15-17）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編號 2 

案由：102 年度會費收取及補助各支會活動費用案。 

說明：依據 1010108 本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，102 年經常

會費每人收取 1200 元整。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已於 6 月 16 日第

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2 年度減收經常會費案，每人收

200 元。 
辦法： 

一、預定於 101 年 10 月開始收費，12 月發給 102 年度有固定卡號及個



人姓名之會員卡。 

二、101 年已繳基隆市教師會會費 500 元者，於 101 年 12 月 31 日前填

寫入會申請書，繳交 102 年度經常會費 1200 元者，不收取 101 年

入會費 300 元。 

三、101 年 10 月 31 日前預交每人 1200 元經常會費，102 年度補助各支

會活動經費每人 300 元；101 年 11 月 30 日前繳交每人 1200 元經常

會費，102 年度補助各支會活動經費每人 200 元；101 年 12 月 31

日前繳交每人 1200 元經常會費，102 年度補助各支會活動經費每人

100 元。102 年繳交 102 年度經常會費者，不補助任何活動經費。 

四、各支會從 102 年 2 月 1日開始申請活動經費，以實支單據向本會申

請核撥經費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編號 3 

案由：102 年會費繳交以機關代扣會費為主要方式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工會法施行細則第 25 條規定，「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經會員個

別同意，並與雇主約定或締結團體協約之代扣工會會費條款者，雇

主應自勞工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，並轉交該工會。」目前已有雲林、

南投、台南、宜蘭四縣市政府在 100 年都已經同意代扣工會會費且

發文給各學校。 

二、本會 1010108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，自 101 年起推動自

動扣繳之繳費方式。 

辦法：與教育處協商時提出代扣會費之項目，經同意後再發文給各學

校，並附上同意代扣會費之會員名冊及會費入帳帳戶資料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 

 

編號 4 

案由：配合專款捐助辦理「大手牽小手-學子高飛」第二期計畫。 

說明：第一期計畫以 101 年為計劃期程，有兩校申請，每案以新台幣五

萬元為最高補助金額。因以年度為期程，橫跨兩學年，造成轉換年

級之教師申請不便，第二期擬配合學年度提出。 

辦法：依計畫期程發出訊息，鼓勵會員參與。（如附件七，頁 18-20）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八、臨時動議：無 

九、散會：16 時 10 分。 

 


